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２３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

５

楼蜀竹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刘永好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３

人， 代表股份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４．４１％

。其中，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８

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合计持有有

表决权股份

４２７

，

９１５

，

５８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４１％

回避表决。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审计，出具了川华信审［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共

实现净利润

５７９

，

４７６

，

８２１．５５

元，按有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８

，

４８７

，

８６２．７６

元，按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派现

１．１６

元（含税），应付普通股股利

８７

，

７７７

，

３６２．４０

元，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７５

，

６７０

，

１４０．００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８７

，

６６１

，

１４８．１７

元，实际

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５３５

，

２０２

，

６０４．５６

元，资本公积金为

１

，

３０２

，

６８０

，

５４２．２７

元，其中

可供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为

０

元。

根据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和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等，决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就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企业因日常经营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必须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合同，就当年所发生的产品采购和销售签

订合同，就此类关联交易金额及其它事项进行约定。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为此，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中与新希望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与新希望

集团签订了《

２０１１

年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和《

２０１１

年产品销售框架协议》，协议约定，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向新希望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采购饲料用原材料、 饲料产品等的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

４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向新希望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销售饲料原材料、饲料、包装物等产品的金额

总计约为人民币

７

亿元。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美好房屋、希望大陆、好吃街、刘

永好、黄代云、曾勇、朱月樵回避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审计单

位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作为对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现聘期将满。根据其工

作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拟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审计单位，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

１１０

万元人民币。

（二）议案表决情况及结果：

议案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回避（股）

占参会

股东总

数比例

１

通过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通过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通过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通过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通过

２４

，

９８９

，

４３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２７

，

９１５

，

５８７ ９４．４８％

６

通过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樊斌、唐强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指派律师出席了四

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中伦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４．

公司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５．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文件和凭证资料；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中伦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

咨询网站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经核

查，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中伦律师对参加会议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及参加会议的个人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

份证明等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参加人员包括：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公司股票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１３

人，代表股数

４５２

，

９０５

，

０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４．４１％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中伦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中伦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中伦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无副本。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周 斌

经办律师：樊 斌 唐 强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芯智控”）系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公司拟与孙文锋等

４

名自然人股东投资参与亿芯智控增资。本公司与孙文锋等四名自

然人拟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对亿芯智控进行增资， 各方投资者的投资总额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公司拟出资

１

，

５３０．００

万元，占亿芯智控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５１％

。

根据《增资协议》，亿芯智控各投资方首期增资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于《增资协议》签署后

一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由各投资方自亿芯智控工商变更之日起一年内缴足。增资完成后，

亿芯智控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拟与孙文锋等

４

名自然人股东投资参与亿芯智控增资。本公司与孙文锋等

４

位自

然人拟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对亿芯智控进行增资， 各方投资者的投资总额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粤兴三道

８

号中国地质大学产学研基地中地大楼

Ａ３０６

、

３０８

、

Ａ３１０

、

Ａ３１２

法定代表人：孙文锋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股东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

孙文锋

２２６．６０ ２２．６６％

３

姚申杰

２１１．６０ ２１．１６％

４

韦骅

３６．８０ ３．６８％

５

温燕旋

１５．００ １．５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范围：伺服系统、数控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控制软件、系统软件以及直流

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机电设备、通信器材、电子产品的技术与开发、销售与

技术维护。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亿芯智控总资产

２

，

２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

营业收入

１

，

３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３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孙文锋

丙方：姚申杰

丁方：韦骅

戊方：温燕旋

２

、对外投资总额

（

１

）投资各方出资比例

投资各方以现金出资方式向亿芯智控分期分批投入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公司投

入人民币

１

，

５３０．００

万元，乙方投入人民币

６７９．８０

万元，丙方投入人民币

６３４．８０

万元，丁方投入

人民币

１１０．４０

万元， 戊方投入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 亿芯智控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０．００ ５１．００％

孙文锋

９０６．４０ ２２．６６％

姚申杰

８４６．４０ ２１．１６％

韦 骅

１４７．２０ ３．６８％

温燕旋

６０．００ １．５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投资各方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应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到位，投资

各方首期投入资金数额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备注

１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０

———

２

孙文锋

２２６．６０

———

３

姚申杰

２１１．６０

———

４

韦 骅

３６．８０

———

５

温燕旋

１５．００

———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

其余部分由各投资方自工商变更之日起一年内缴足。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亿芯智控开发的伺服系统、数控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控制软件、系统软件以及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等科研项目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业务拓展顺利。为了保证亿芯智控研

发和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其进行增

资，如果亿芯智控未来经营状况良好，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

升公司现有资产收益率。

该项投资可能会因亿芯智控在市场、 技术与人员等方面的经营风险而存在投资风险，

不能达到投资目的或产生投资损失，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将加强核心管理

团队的力量，切实保证本公司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

直接送达方式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侯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元。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１３７

，

６０６

，

０１６

股，发行价

格

９．２４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７１

，

４７９

，

５８７．８４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３

，

９２９

，

５８７．８４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７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０５３５００６１

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

民币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项目情况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器设备

房屋及建筑物工

程

其他 合计

软性光电材料产研中

心项目 （松山湖第一

工厂第四期）

８０

，

６７２

，

９０６．７７ ３７

，

８４１

，

７６６．５７ ２

，

８０５

，

９３２．６８ １２１

，

３２０

，

６０６．０２

高性能刚性覆铜板和

粘结片技术改造项目

（松山湖第一工厂第

五期）

２０５

，

３１５

，

８５３．１８ １３７

，

６７９

，

１７４．６３ １

，

１７７

，

９８３．７２ ３４４

，

１７３

，

０１１．５３

ＬＥＤ

用高导热覆铜板

项目 （松山湖第一工

厂第六期）

－ － － －

合 计

２８５

，

９８８

，

７５９．９５ １７５

，

５２０

，

９４１．２０ ３

，

９８３

，

９１６．４０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三、募集资金置换方案

以本次募集资金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不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四、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五、相关方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意见

１

、注册会计师鉴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聘请广东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前述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０５３５００８３

号《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报告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

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

关法律法规，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质量，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元置换公司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公司前期投入

自筹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募集资金的置换使用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４６５

，

４９３

，

６１７．５５

元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是真实、合规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按规定实施该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０５３５００８３

号《关

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４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５

、公司保荐人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1－018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在江苏镇江市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中，竞得编号为

2011-4-4

的大东

1

号和

2011-4-5

的大东

2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地块位于镇江市主城区东部，北临长江，西侧紧邻北固山公园。其中，大东

1

号地块：东至

江滨大道，南至东吴路；大东

1

号地块：西、北至滨水路，东至北湖内环线。

二、主要规划指标

大东

1

号地块：出让面积

190,417

平方米，容积率

≤1.9

，建筑面积

361,950

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批发零售、商务金融及公共设施用地；

大东

2

号地块：出让面积

129,060

平方米，容积率

≤1.46

，建筑面积

188,050

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城镇住宅、批发零售、商务金融及公共设施用地。

三、土地价款

大东

1

号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01,000

万元，大东

2

号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

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ST

甘化 股票代码：

000576

公告编号：

2011-33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门市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资管局）与德力西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西集团）于

2011

年

3

月

12

日签署了《江门市资产管

理局与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和《江门市资产管理局

与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市资管局

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 （共

64,0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82％

） 以每股

6.59

元的价格转让给德力西集团， 转让总价款

42,176

万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德力西集团将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将由国

有控股企业转为民营控股企业。

公司前身

"

江门甘蔗化工厂

"

为成立于

1958

年的大型国有企业，于

1992

年

12

月进行股份制改造。由于当时国家没有具体的员工安置政策，原

有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一直保留至今。 为平稳有序地推进公司重组和员

工安置及再就业，依法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公司

制定了《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安置方案》（下简称

"

方

案

"

）， 并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召开了公司第

27

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了该方案。近日，该方案也已取得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审查意

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员工安置的基本情况

此次员工安置共涉及

5300

人左右；其中在职员工

2200

人左右，退休人

员

3100

人左右。在职员工中有工伤员工

150

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1

年

3

月

16

日披露的

2011-17

号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及相关协议），公司在册

员工股份制改造完成前身份转换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资管局承担， 股份制

改造完成后身份转换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 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

离退休人员的一切费用不再由公司承担。据初步测算，公司安置员工（含

退休员工、社会职能移交等）需资金约

2.4

亿元，其中股份制改造前的所需

资金约

5000

万元；股份制改造后的所需资金约

1.9

亿元（具体金额以国务

院国资委批准股权转让、确定基准日后最终核定数为准）。

二、员工安置方案主要内容

（一）、在职员工安置

1

、列入经济补偿范围的员工

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国有股转让的时间为置换员工身份的基准日，

在此基准日前与公司有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在职员工， 在解除劳动关系时

给予经济补偿。

2

、经济补偿的工资标准及计算办法

按员工在本公司工作的年限及员工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本人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员工

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本公司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 按本公司

月平均工资计算其经济补偿； 若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公司月平均

工资，但低于江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按员工本人实际月平

均工资计算经济补偿； 若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高于江门市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三倍的， 按江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为基数计算经济

补偿。

3

、经济补偿金支付办法

以解除劳动关系之日为工龄计算的基准日， 由公司和相关主管部门

核定的人数、工龄和计算标准来计发经济补偿金，并在签订《解除劳动关

系协议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一次性支付。

4

、员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职业病）员工和疾病、非工伤员工保障待

遇，按国家政策及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二）、退休人员待遇

1

、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按规定为已退休人员一次性向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缴纳不足

20

年

基本医疗保险费部份的费用。

2

、将退休人员由单位移交至所属社区管理。

3

、本方案实施前以及按本方案实施后退休的干部和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人员的职级补贴，在企业改制重组后由市财政负责按规定标准发放。

4

、为尊重历史和体现照顾退休人员的生活，对符合规定的退休人员

一次性发放一定金额的生活补贴。

（三）、员工再就业

员工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如员工本人愿意，将与公司重新签定三年的

劳动合同； 员工在三年合同期内的薪酬不低于其个人

2010

年度的薪酬水

平。

（四）、员工安置方案的生效条件

此次员工安置方案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江门市劳动部门

批准及公司国有股权完成转让后生效。

三、实施员工安置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资管局与德力西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

关条款，

"

公司承担的员工身份转换及处理公司离退休人员、社区移交等

历史遗留问题的费用由资管局全额无息借款给公司

"

。同时，

"

为鼓励公司

在江门市投资发展

LED

产业及重组后公司解决职工就业和安排富余人员

再培训后就业，资管局承诺给予公司以下扶持资金：

1

、 在公司转让国有股过户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给予公司扶持资金

6000

万元。

2

、公司国有股转让完成后公司以董事会决议方式认可与职工签署的

全部劳动合同后

20

个工作日内，给予公司扶持资金

6000

万元。

3

、 公司在江门投资的

60

台

MOCVD

设备均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

给予公司扶持资金，金额与公司欠资管局借款的余额相等。

"

因公司本次员工安置情况较为特殊

,

会计处理方式尚在探讨之中。上

述员工安置费用若适用《企业财务通则》第六十条相关规定，则可从公司

净资产中依次支付，对公司当期及以后损益均没有影响；若不适用，则上

述员工安置费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资管局的扶持资金在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为准确把握相关会计处理政策

,

公司正与会计师事务所

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沟通，待明确后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焦耀中先生办理股权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公司股东焦耀中先生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1,600

万股 （占当时本公

司股份总额的

6.54%

）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为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2011

年

4

月

7

日公司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焦耀中先生原质押的股份对应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1,600

万股

在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自动予以质押（共计质押股份

数额为

3,20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5.93%

）。

2011

年

5

月

17

日， 焦耀中先生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2011

年

5

月

19

日，焦耀中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40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4.45%

）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

续。

截止目前，焦耀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4,189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76%

，其

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2,4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5%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恒星科技 证券简称：

002132

公告编号：

2011018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超精细钢丝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一）

2011

年

4

月

29

日，公司与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阳超日

"

）签

订了 《超精细钢丝买卖合同》， 公司向洛阳超日供应规格为

0.12mm

的超精细钢丝

5,617,

500Km

。

（二）

2011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安阳凤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阳凤凰

"

）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向安阳凤凰供应规格为

0.13mm

的超精细钢丝，合同金额为

7480

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洛阳超日基本情况

1

、法定代表人：倪开禄

2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3

、经营范围：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伏系统工

程的生产、销售、安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或禁止

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4

、住所：偃师市工业区

5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安阳凤凰基本情况：

1

、法定代表人：孙志刚

2

、注册资本：

15672.67

万元

3

、经营范围：太阳能多晶铸锭、单晶拉棒、切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的研发制造销售；风

力发电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4

、住所：滑县产业集聚区大三路南侧

5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情况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洛阳超日发生类似业务的情况

2010

年度，公司向洛阳超日销售超精细钢丝，取得销售收入

165.41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

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0.09%

。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安阳凤凰发生类似业务的情况

2010

年度，公司未向安阳凤凰销售超精细钢丝。

（四）履约能力分析：

洛阳超日、安阳凤凰均为从事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的专业企业，在行业内经营情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洛阳超日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洛阳超日

卖方：恒星科技

2

、交易价格：具体交货价格以买卖双方协商后的价格为准

3

、结算方式：买方在收到发票后

45

日内向卖方付清该笔货款

4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4

月

29

日

5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

2011

年

5

月

6

日起生效

6

、合同生效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

7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

（二）与安阳凤凰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需方：安阳凤凰

供方：恒星科技

2

、合同金额：

7480

万元

3

、结算方式：需方自收到供方交付的对应货款之发票后

45

日内付清发票所对应的货

款

4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

5

、合同生效条件：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

、合同生效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

7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8

、违约责任：

（

1

）供方承诺按照需方每月的订货通知单进度发货，以保证需方的正常生产。如因供方

供货不及时造成需方的生产损失，供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

2

）需方应在每月

25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向供方下达下月订货通知单，以便供方及时安

排生产，保证需方正常生产。如因需方订货通知单下达有误或延迟造成的需方生产损失，由

需方自行承担。

（

3

）供方按照需方每月的订货通知单生产。如需方在订单执行期间单方面终止订单，由

此造成的供方损失应由需方全部承担。

（

4

）需方应按照本协议内容按期付款，如需方超过合同规定日付款，应承担供方相应损

失。

（

5

）所有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时，双方一致同意将

该争议提交至守约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裁决。因仲裁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含律师费、差旅

费、取证费、仲裁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规定者外。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所生产超精细钢丝产品，专用于太阳能电池片的切割使用，且

"

年产

5000

吨超精

细钢丝

"

项目已建设完毕；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

年产

15000

吨超精细钢

丝

"

项目已通过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投入，部分设备已具备生产能力，公司具备履行合同义

务的能力

;

2

、由于合同执行的产品售价为公司组织产品生产前与交易对方共同确定，暂无法确认

具体合同金额，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根据目

前该产品市场情况，规格为

0.12mm

的超精细钢丝价格

8-11

元

/Km

（税前），预计上述两份合同

履行所总产生的销售收入将达

11974-13659.25

万元，占到

2010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6.42%

以

上（该预测仅为按照目前超精细钢丝产品市场情况进行推测，不代表公司对

2011

年度盈利

情况的预测，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

、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公司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结合市场环境，向投资者提示下列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1

、合同为框架性协议，合同金额与实际执行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2

、合同履行期较长、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采取一单一确认产品价格的方式，产品价格

变化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

3

、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产品行业、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价格等方面的变

化，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目录。

（

1

）公司与洛阳超日签订的《超精细钢丝买卖合同》

（

2

）公司与安阳凤凰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